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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继续教育工作实施办法 

 

为了充分发挥我系学科师资优势，不断拓展继续教育规模，更好地为地方

经济建设及人才培养服务，也为系的发展提供支撑，特制定本办法。 

一、机构设置 

设立系继续教育中心和系工程硕士办公室。继续教育中心负责系继续教育的

管理与日常工作，工程硕士办公室主要负责工程硕士和研究生进修班的招生、培

养等工作。继续教育中心和工程硕士办公室合署办公（系继续教育中心和系工程

硕士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心办公室），设主任 1 人。必要时可另聘兼职副主任。 

设立系继续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系分管继续教育的领导任组长，成员由中心

办公室主任和若干负责系研究生、本科生教学、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统筹、协调

系继续教育工作。 

二、经济政策 

1．工程硕士与研究生进修班 

为了节约管理成本，提高效率，扩大办学规模，充分调动各方人员的积极性，

继教管理费实行比例定额制，即将学费的 5%作为招生费用，学费的 6％作为中

心办公室的工作管理费，含日常办公经费、差旅费、临时工工资等。管理费的使

用应遵守国家、学校的财务政策和制度，由系主管继教的领导审批，年度节余经

费留用。 

招生专业涉及系外研究所的，按该专业当年招生收缴学费的 10%反馈给系外

研究所。 

支付讲课酬金、毕业论文指导费、复试费用及其他业务发展所需的有关大额

费用后，办班利润全部上交系。 

2．各类非学历继教短训班 

为了鼓励继教中心把非学历继教这一块做大做强，在原来几乎为零的基础上



有所发展，2009-2010 年各类非学历继教短训班总学费的 10%交系，除去成本外

的结余经费归中心办公室用于扩大规模，2011 年上交系经费比例提高到 15%。 

3．目标考核 

中心办公室主任的聘岗经费与奖金实行目标责任制，即上交系的净利润达到

一定值才给予相应的岗位津贴。具体如下： 

从 2009 年起，中心办公室为系创造净利润（含经费和现金）在 50 万元以

下的，次年中心办公室主任低聘一级，系发的津贴减半发放；净利润在 50－70

万元的，次年中心办公室主任按原级别聘任，系发的津贴全额发放；净利润在

70 万元以上的，超过部分利润的 20％作为奖励，由中心办公室支配发放。 

4．经费构成 

中心办公室日常管理费原则上 25%为酬金，25%为成本，50%为基金。 

三、中心办公室职责 

1．负责本系有关各专业领域工程硕士及研究生进修班的招生，包括招生宣

传、与办学点单位签署合作协议、招生报名，以及入学考试的复习、专业课考试

(入学)命题、复试等工作的组织与落实。负责学生培养过程中与研究生院及有关

方面的协调。有关工程硕士的对外招生及宣传，与各办学点签署协议。 

2．负责培养方案的审核，培养方案中的各项工作的组织安排，包括课程教

学安排、学位论文指导，论文中期检查、开题报告、学位论文预审、学位论文评

审、答辩的组织等工作。 

3．负责按照国家有关工程硕士培养标准和质量要求，规范工程硕士的培养

过程，对培养质量进行监控，包括课程教学、中期检查、开题报告、毕业论文预

审、毕业论文评审和答辩等过程的监控。 

4．负责提请有关学科学位委员会对该学科工程硕士的学位申请进行审核及

上报。 

5．负责国家对系工程硕士的评估。 

6．负责整个培养过程中相关档案的保管，及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 

7．负责有关酬金的发放工作。 

四、问题处理及期限 

1．在办学过程中，碰到责任不明确的问题时，由系继续教育领导小组协调

解决。不能解决的，提交系务会议讨论决定。 

2．在执行本办法过程中，因学校政策调整，或有特别不合理的情况出现时，



可提请系务会议讨论修改相应的条款，调整各方所承担的责任和权利。 

3．本办法除特别指定外，先试行一年，一年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制定相应规

定。 

    本办法经系务会议通过后发文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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